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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呼和浩特市
第五批26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截至4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举报案件10批次共230件（来电215件，来信15件）。按照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组的工作要求，目前，我市已对第五批26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已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其中，责令整改1家，行政处罚1家，罚款0.3万元。其他案件将持续按照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五批 202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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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内容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城关镇善喇嘛村奥伯工厂用
玉米芯加工一种油，该厂距离
居民区 500 至 700 米左右，粉
尘污染严重，有严重异味。该
厂还将污水排至一条雨水冲
刷沟内，造成水体发黑。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盛乐镇台基营村220千伏变电
站东侧有处承包地（包括部分
林地），多年以养殖承包的名
义，实则是在经营砂石料土方
工程，今年以来有十几天一直
在进行采砂挖砂，出售矿产资
源。

举报人反映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代洲窑村和国营
沙尔沁林场占用了沙尔沁经
济技术开发区老龙不浪行政
村章盖营自然村的林地，存在
毁坏林地耕种的问题。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鄂尔
多斯西街当浪土木大桥向西
500 米左右，路北有个全明福
来烟酒蔬菜超市，中间巷子走
到头有个黄色院子，院子东南
角有一个垃圾回收点，回收汽
车零件（塑料件）机油桶，院子
内挖了个坑，坑里都是水，用
坑里的水洗机油桶，并且有大
型设备。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一间
房村 209 省道与 G6 高速交会
处（桥洞）财经大学北，建设卡
丁车露营地，砍伐树木，卡丁
车尾气污染。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刘
胡梁村有一家露天煤矿，异味
比较大，很多年了。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瓦
窑菜市场附近道路占道经营，
噪音影响附近居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玉兰
星宸小区南侧堆放有生活、建
筑垃圾，面积大约 3-4 亩，高
度大约 5-6 米（二层楼那么
高）。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
镇前乃莫板村村民反映，圪堆
地东面、西面和南面的林地被
占用作为耕地，北面占用得
少，林地有87年左右自治区林
业厅颁发的林权证。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
多斯大街电力家园高层1号楼
楼下车棚内，居住 1 户收垃圾
的和1户养猫的（20多只），周
围臭味严重，半夜猫叫，影响
居民日常生活。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
镇茂盛营村蔬菜大棚区域发
现垃圾倾倒，东南方向公墓两
旁塑料满天飞、南边出现建筑
垃圾，异味很重，时间长久。

1.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
河镇天平营村村内东南角有
一个硅厂，该企业每天早上 8
点至 9 点生产时排放毒气，有
刺鼻异味。 2.村内还有多家
化工企业，导致村内污染很严
重，有粉尘、异味，不少村民得
了癌症。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
沙尔沁园区内华耀光电排放
污水，污染了农民鱼塘，造成5
万多斤鱼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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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镇善喇嘛村奥伯工厂用玉米芯加工一种油，该厂距离居民区500至700米左右”的问题，基本属实。呼和浩
特市和林格尔奥伯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年产1万吨糠醛项目，位于和林格尔县城关镇樊家夭村，该公司南、北两侧没有村庄，东侧善喇嘛村距离该
公司约600米，西侧樊家夭村距离该公司约2000米。该公司取得的土地使用证显示：该项目用地为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3320平方米。该
项目占地6600平方米，于2019年1月12日取得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和环批字〔2019〕05号），2019年5月29日完成自主验收，并于同
年投产运行。项目生产原材料为玉米芯，玉米芯中的多缩戊糖以硫酸作为溶解剂，经过溶解成为戊糖，再经过脱水环化生成糠醛，并非用玉米芯
加工生产某种油。（2）“粉尘污染严重，有严重异味”的问题，部分属实。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少量粉尘，粉尘来源为圆筒筛、粉碎、斗提上料工
段。该项目筛分设备密闭，破碎设备安装在地下，两设备同时将废气引入密闭的沉降室自然沉降，沉降室大门采用布质材料封闭，无排气筒，废
气最终通过沉降室大门的布料滤尘后无组织排放。异味来源为水解车间水解反应釜放渣、分醛罐等产生非甲烷总烃、硫酸雾等无组织废气，针
对此异味，对原水解车间门窗采取密闭措施。该公司于2022年8月安装异味吸收塔一台，无组织废气（异味）经集中收集，通过碱液喷淋后排
放。根据2024年4月8日内蒙古爱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AS08J24A070-01C）显示，该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粉尘、异味）排放浓
度（总悬浮颗粒物、硫酸雾、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排放达标。（3）“该厂还将污水排至一条
雨水冲刷沟内，造成水体发黑”的问题，不属实。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冷却水和生活污水。该公司严格落实环评批复（呼
环批字〔2009〕8号）要求，工艺废水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厂区旱厕，定期清淘还田。2018年10月企业自建的循环冷却水处理系统正常使用，冷
却水不外排。在日常检查中暂未发现该公司污水排入雨水冲刷沟的情况，并且雨水冲刷沟内常年无水。

2024年4月12日，经和林格尔县盛乐镇人民政府、盛乐镇执法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草局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县盛乐镇台基营村220千伏变电站东侧有处承包地（包括部分林地），多年以养殖承包的名义，实则是在经营砂石料土方工程”的问题，基本属
实。根据实地走访核查，台基营村220千伏变电站东侧有承包地，该地归台基营村集体所有。①2005年5月1日贾某蟠承包该地块并取得经营
权证，面积118亩，承包期限至2055年4月30日。经比对2009年林保数据，涉及无立木林地100.3亩、灌木林地9.9亩，耕地7.8亩。②2010年11
月30日，台基营村村委会以五荒地名义将该块118亩土地及周边约32亩土地共计约150亩承包给双赢农牧养殖场法人宿某，签订五荒地承包协
议（合同）书，承包期限70年，承包费30万元，约定用于建设牧场、农牧养殖场，但宿某承包后未进行养殖活动。③2013年，台基营村温某擅自在
上述118亩土地上开采砂石。2016年7月10日，县自然资源局对温某在台基营村非法开采砂石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6〕058号），对温某在未取得合法采矿手续的情况下开采砂夹石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作出行政处罚：“（1）
责令当事人（温某）立即停止开采，拆除开采区域内的机械设备；（2）对采出的矿产品500立方砂夹石予以没收（经调查，市场价格每立方约20元，
折合人民币10000元）；（3）对温某无证开采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的行政罚款。”当事人温某无异议，现已缴纳行政罚款并全部实施治理。
2014年，经营权证所有人贾某蟠发现证内土地用于堆放经营砂石后，以宿某承包的土地部分区域与其拥有的土地经营权证区域重合为由，对宿
某提起诉讼，后经和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责令宿某停止对原告贾某蟠承包土地的侵权，并恢复原状，但至今未执行。（2）“今年以来有十几天
一直在进行采砂挖砂，出售矿产资源”的问题，不属实。经县自然资源局现场核查，上述150亩地块国土三调地类为：工业用地76.5405亩、灌木林
地37.475亩、其他草地24.498亩、农村宅基地5.3055亩、农村道路2.5935亩、其他林地0.2385亩、乔木林地1.9875亩、旱地1.803亩，目前该地块上
没有砂石堆放痕迹，未发现采砂挖砂行为。盛乐镇政府通过走访台基营村委会及附近村民询问，约谈宿某本人，实际情况是：宿某今年想使用该
地块，遂对该地块进行了平整，没有采砂挖砂，调查中也没有发现针对宿某采砂挖砂、出售矿产资源相关情况的举报。

2024年4月13日，市林业和草原局会同土左旗林业和草原局、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和林格尔县林业和草原局、和林格尔县巧什营镇政
府实地调查，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代洲窑村占用了沙尔沁经济技术开发区老龙不浪行政村章盖营自然村的林地，存在毁
坏林地耕种”的问题，不属实。通过现地核查，举报人反映的地块位于和林格尔县巧什营镇代洲窑村北与国营沙尔沁林场南交界位置，土地性质
为耕地。依据和林格尔县农牧局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权数据，该地块共涉及代州窑村村集体的20块耕地和48户
村民个人的58块耕地，以上均为确权耕地。不涉及老龙不浪行政村章盖营自然村的林地和毁坏林地耕种的问题。（2）“呼和浩特市国营沙尔沁
林场占用了沙尔沁经济技术开发区老龙不浪行政村章盖营自然村的林地，存在毁坏林地耕种”问题，不属实。通过实地核查，该地块属于沙尔沁
林场国有林地，经老龙不浪行政村章盖营自然村负责人现场确认，不属于本村集体土地。涉及举报地块面积58亩，树种为樟子松，沙尔沁林场
于1990年12月8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林权证（编号700003），经比对2022年国土三调数据库，该地块林地类型为其他林地，林地类别为一般公益
林，未发现毁坏林地问题。

2024年4月12日，市生态环境局回民区分局进行了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鄂尔多斯西街当浪土木
大桥向西500米左右，路北有个全明福来烟酒蔬菜超市，中间巷子走到头有个黄色院子，院子东南角有一个垃圾回收点”的问题，属实。经核查，
投诉人所述位置有两家废品回收站，回民区泽康废品回收服务站和内蒙古林盛商贸有限公司。（2）“回收汽车零件（塑料件）机油桶，院子内挖了
个坑，坑里都是水，用坑里的水洗机油桶，并且有大型设备”的问题，部分属实。回民区泽康废品回收服务站主要经营回收废旧汽车保险杠及其
他汽车塑料件，有两台小型破碎设备，用于破碎废旧保险杠。现场发现堆放了大量废旧汽车保险杠、其他汽车塑料件及大量已破碎的塑料，未见
废弃机油桶。有一台小型叉车，未见其他大型设备。院内有容积约1.5立方米的铁桶嵌入地下作为清洗池，用于清洗废旧保险杠，并非清洗机油
桶。内蒙古林盛商贸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废旧金属回收，有一台挖掘机用于压轧废铁，未见其他大型设备。现场检查时厂区内堆放少量废旧机油
滤芯、30个废机油桶（空）及200个废旧空涂料桶，未发现清洗痕迹。

回民区政府责成攸攸板镇人民政府于2024年4月12日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一间房村209省道与G6高速
交会处（桥洞）财经大学北，建设卡丁车露营地，砍伐树木，卡丁车尾气污染”的问题，部分属实。该处地块是一间房村集体所有土地荒地（非林
地），约30亩。前期此处环境卫生脏乱差，时有偷倒垃圾现象，为彻底杜绝乱倒垃圾情况问题、盘活集体资产，经村委会研究，2023年6月将该片
荒废土地出租给村民马某民用于建设卡丁车露营地运营。同月，村民马某民将该地片的垃圾进行清运，并对该处场地进行平整，修建砂石路
面。在平整场地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将自然生长胸径不足6公分的5棵死榆树清理。经现场实地查看，已建成砂石跑道，未取得卡丁车露营地相
关运营审批手续，至今未营业。

2024年4月12日，清水河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领窑沟乡人民政府、县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清水河县分局负责人进行了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刘胡梁村有一家露天煤矿，异味比较大，很多年了”的问题，部分属实。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煤矿全称为清水河县刘胡
梁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刘煤公司），注册地内蒙古清水河县窑沟乡刘胡梁村。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于2024年1月15日停产至今。异味主要
来源于煤矿采掘区煤层零星自燃火点烟气。该煤矿2023年至2024年分别对厂界环境空气、噪声进行了5次检测（检测报告编号：SMT—2023—
XM—249、SMT—2023—XM—250、SMT—2023—XM—033、SMT—2023—LX—251、SMT—2023—LX—113），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限值。

2024年4月11日，赛罕区委、区政府要求昭乌达路街道、市交管支队赛罕区大队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瓦窑菜市场
附近道路占道经营，噪音影响附近居民”的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东瓦窑菜市场北侧鄂尔多斯大街每天凌晨2点到早上7点的早市为多年前
形成的自由市场。马路拥堵也严重影响到东瓦窑市场的交易车辆进出市场，因此有鸣笛，影响附近小区居民休息。赛罕区昭乌达路街道综合执
法局和市交管支队赛罕区大队联合执法，已于2024年4月10日开始每日凌晨0点至早晨7点在东瓦窑菜市场北侧的鄂尔多斯大街进行集中整
治，现场未发现占道经营的情况。

2024年4月11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敕勒川路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玉兰星宸
小区南侧有堆放生活、建筑垃圾，面积大约3-4亩，高度大约5-6米（二层楼那么高）”的问题，基本属实。经核查，玉兰星宸小区南侧地块已被赛
罕区人民政府征收，规划用途为市政道路，目前，该地块尚未进行建设。该处地块地势原本较高，加上周边施工工地常年堆积的开槽土，形成高
度约3米的土堆，面积约1000平方米，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均丢弃在土堆上方。现场生活垃圾约为100立方米，建筑垃圾约为400立方米。

2024年4月9日，赛罕区政府组织区榆林镇、区林草分局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前乃莫板村村民反映，圪堆
地东面、西面和南面的林地被占用作为耕地，北面占用得少”的问题，不属实。经核实，投诉人所述地块位于赛罕区榆林镇前乃莫板村西赛罕区
轩达泰农业产业园北400米。根据地块范围比对2011年至2020年林保数据、国土三调数据及各年度影像资料，该地块性质均为耕地，不是林
地。（2）“林地有87年左右自治区林业厅颁发的林权证”的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所述的“87年左右自治区林业厅颁发的林权证”，实际情况是
原郊区政府（现赛罕区政府）发放的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林权证。2009年集体林权改革期间，根据《呼和浩特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及

《赛罕区2009年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要求，产权明晰后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林权勘验登记，核发或换发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
证。当时已通知持证人更换新证，持证人没有按要求更换，其林权证已过期失效。

2024年4月11日，赛罕区委、区政府责令人民路街道办事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大街电力家园高层1号楼楼下车棚内，居住1户收垃圾的和1户养猫的（20多只），周围臭味严重，半夜猫叫，影响居民日常
生活”的问题，属实。该车棚物业已外包，现住一老人在看车棚，老人平时捡小区垃圾纸片，囤积到一定数量后再变卖；车棚内另有一间约5平方
米的房子内养着约20多只猫，靠近会有难闻的气味。养猫的是电力家园D8栋楼2单元3楼东户张某某，现在外地出差。经派出所民警联系，了
解到这些猫都是周围爱心人士救助的流浪猫，由张某某负责管理，均已打过疫苗，每只猫有编号。现在猫处于发情期，确实半夜会叫。

2024年4月11日，赛罕区委、区政府要求金河镇政府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茂盛营村蔬菜大棚区域发现垃圾
倾倒，东南方向公墓两旁塑料满天飞、南边出现建筑垃圾，异味很重，时间长久”的问题，基本属实。大棚区域倾倒的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和开春
大棚进行换膜换茬、绿化树木修剪产生的垃圾，现场垃圾约600立方米，占地1200平方米，有轻微异味。公墓位于大棚园区内东南角，刮大风天
气，会有老化地膜飞散，公墓两侧堆放了公墓施工时产生的建筑垃圾及部分生活垃圾，约130立方米，占地面积约230平方米。

2024年4月11日，赛罕区委、区政府要求金河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呼和浩特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1）“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天平营村村内东南角有一个硅厂，该企业每天早上8点至9点生产时排放毒气，有刺鼻异味”的问题，部分属
实。投诉人所述的“硅厂”为内蒙古鑫环硅能科技有限公司，属于新能源光伏产业。2023年10月17日，取得《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内蒙古
鑫环硅能科技有限公司20000t/a硅基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呼环政批字〔2023〕222号），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该公司24小时
连续生产，不存在固定时间段排放污染物的情况，现场无异味。2023年12月19日，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委托内蒙古金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对该公司废气进行检测。检测报告（JYJC-WY530-2023）显示：氨气、硫化氢、臭气检测结果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三级
标准；非甲烷总烃、总悬浮颗粒物检测结果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和排污许可证的要求。（2）“村内还有多家化工企
业，导致村内污染很严重，有粉尘、异味，不少村民得了癌症”的问题，不属实。经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现场核查，未在村内发现化工企业。
经调查，距天平营村最近的化工企业直线距离约10公里，企业达标排放，村民癌症与举报问题无关联。

2024年4月12日，经开区产业园管理办公室、经开区建设管理局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园区内华耀光
电排放污水”的问题，部分属实。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华耀光电公司产生的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生产废水进入厂区内自建
污水处理站进行预处理，处理后的水质指标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经厂区总排口排入沙尔沁工业园区污水管
网，进入沙尔沁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什拉乌
素河。（2）“污染了农民鱼塘，造成5万多斤鱼死亡”的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举报人反映的农民鱼塘实为小浑津水库，该水库的作用为泄洪
水库。同时，经调查走访周边居民及调阅相关资料，未发生过华耀光电排放污水到小浑津水库以及造成水库5万多斤鱼死亡的事件。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市生态环境局和林县分局将加
大对该企业的日常监管，确保各项污染
防治设备运行到位，严格按照排污许可
证要求进行污染物处置，严禁偷排乱排
和超标排放情况。（2）要求奥伯科技有限
公司定期做好自行监测并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

（1）为妥善解决土地纠纷问题，盛乐
镇党委、政府牵头，会同台基营村委会进
行了深入研判，并决定由村委会委托专
业律师对擅自转租他人承包地的责任人
依法提起诉讼，解除承包合同。（2）和林
县自然资源局、盛乐镇政府将持续加强
土地监管，严格规范土地审批程序，形成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确保土
地资源的依法合规利用。

无。

（1）市生态环境局回民区分局依据
《呼和浩特市“散乱污”企业持续整改专
项行动方案》和《回民区“散乱污”企业整
改专项行动方案》，对回民区泽康废品回
收服务站和内蒙古林盛商贸有限公司进
行取缔，并于当日开始清理工作。在现
场监督下，由具有资质的内蒙古佳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将内蒙古林盛商贸有限
公司的旧机滤滤芯，30 个废机油桶进行
合法转移。（2）回民区城管综合执法局依
据《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对回民区泽康废品回收服务站下达了行
政处罚先行告知书（0000079 号），处罚
3000元。（3）市生态环境局回民区分局在
日常监管中要加大巡查力度，加强宣传
教育力度，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强化环境
治理，杜绝污染事件发生。

攸攸板镇人民政府已责令马某民办
理相关经营手续后，方可开放经营。

（1）煤矿已制定自燃灭火应急措施，
发现火点及时采用消防水车浇水灭火和
覆土掩埋处理，有效处置异味的产生。
（2）煤矿严格按照《煤层自燃灭火处置方
案》开展长效巡查、排查火点，发现自燃
情况及时处置。（3）发挥职能部门常态化
联动监管机制，依法合规监督指导企业
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制度落实自燃火点灭
火，防止异味的产生。

（1）赛罕区昭乌达路街道综合执法
局和市交管支队赛罕区大队联合执法，
把东瓦窑菜市场附近占道经营管理纳入
常态化管理，避免占道经营造成交通堵
塞，引发噪声扰民现象发生。（2）加强宣传
引导。昭乌达路街道综合执法局在执法
过程中，积极宣传引导附近商贩严格遵守
交通法规，严禁占道经营，禁止夜间鸣笛，
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敕勒川路街道办事处已联系作
业公司对该地垃圾进行清理，预计15天
左右清理完毕。清理后的生活垃圾分拣
后倒入辖区内的垃圾转运站，再由清源
环卫公司压缩后统一清运，建筑垃圾清
运到大厂库伦村砂土坑进行填埋；清理
后对土堆进行绿网苫盖。（2）在路口安装
限高架限制施工车辆出入，安装监控设
施进行24小时监控，并安排街道综合执
法局工作人员进行执法巡查，杜绝建筑
垃圾随意倾倒现象的发生。（3）社区对居
民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发放
传单、开展培训活动等方式，切实提高居
民保护环境意识，引导居民养成不随意
倾倒生活垃圾的习惯。

无。

（1）赛罕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已联
系物业，在一周内清理车棚内废品、垃
圾。（2）集中饲养流浪猫问题待张某某出
差回来后解决。同时，人民路派出所民
警帮助联系爱猫人士，希望可以把流浪
猫转移到其他地方收养，解决小区卫生
环境和安全问题。（3）人民路派出所开展
宣传教育，倡导文明养宠。充分考虑人
性化因素，联系物业，应与业主共同制定
规则，喂养流浪猫、狗，要选择远离住宅
区，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

（1）赛罕区金河镇政府责成村委会
和环卫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13 日将垃
圾清理完毕。（2）金河镇政府制定了常态
化管理措施，规范环卫公司市场化运营，
由环卫部门和村委会加大监管力度，做
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废旧地膜交由羊
盖板村地膜回收中心处置，建筑垃圾及
时清运，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1）2024年4月13日，市生态环境局
赛罕区分局委托内蒙古蒙际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对赛罕区金河镇天平营村村东侧
进行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检测。根据检
测结果进行下一步处理。（2）市生态环境
局赛罕区分局将加大对赛罕区金河镇天
平营村周边的巡查力度，发现环境问题
及时处理，避免对周边村民造成影响。

无。

行政单位

和林格尔县

和林格尔县

和林格尔县

回民区

回民区

清水河县

赛罕区

赛罕区

赛罕区

赛罕区

赛罕区

赛罕区

土默特左旗

污染
类型

大气、
水

生态

生态

水 、
土壤

生态、
大气

大气

噪音

土壤

生态

大气、
噪音

土壤

大气

水


